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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和治理方式创新的实践中，

广州市积极探索构建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

体、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为支撑的“三社联动”社区治

理新机制，初步形成了“三社”资源共享、优势互

补、融合发展的良好格局。在这个社区治理的新格局

中，广大义工扮演重要的角色。

为了更好地推动广州市社区义务工作的发展，

广州市义务工作者联合会（以下简称“义工联”）于

2015年10月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实施了“广州市社区义

务工作者发展状况”大型问卷调查活动。本次调查采

取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式获取调查对象：首先，在全

市11个区中随机抽取若干个街道；然后，在被抽中的

街道中抽取若干个社区；最后，在被抽中的社区中抽

取若干个社区义务工作者（以下简称义工）作为被访

者。

          一、样本的基本构成

（一）性别、年龄与户籍构成

本次调查共获取有效样本1960个，年龄最小的

8岁，最长的82岁，平均年龄为30.9岁。如表1.1所

示，调查样本中女性比重较高，男性占33.9%，女性

占66.1%，这也基本符合广州市社区义工以女性居多

的现实。调查样本中，本市户籍和外市户籍的比例相

当。

（二）地区分布

如表1.2所示，本次调查的样本分散在全市11个

（三）职业分布

从职业分布来看，在本次调查的1914个样本中，

在校学生所占比例最大（36.6%），其次是离退休人

士（16.1%），再次是企业员工（15.9%）。其它职

业身份如企业管理人员、机关事业职员或领导、个体

户、私营企业主、失业无业人员、自由职业者、外来

务工者等加起来才占调查样本的31.4%。

（四）教育程度

从表1.4可以看出，本次调查样本的受教育程度普

遍偏高，大专占30.1%，本科占29.8%，高中、中专

和技校占22.8%，初中及以下的受访者只占调查样本

的16%。

表1.1  样本的性别和户籍分布

表1.2  调查样本的地区分布

表1.3  调查样本的职业分布

性别   频次  百分比（%） 户籍   频次  百分比（%）

 男   641     33.9 本市  869     48.5

 女  1251     66.1 外市  921     51.5

合计 1892    100.0 合计 1790    100.0

职业身份 频次 百分比（%）

在校学生 701 36.6

 离退休 306 16.1

企业员工 305 15.9

  其它 602 31.4

  合计 1914 100.0

地区 频次 百分比（%） 地区 频次 百分比（%）

荔湾 184 9.6 番禺 227 11.9

越秀 197 10.3 花都 142 7.4

海珠 199 10.4 南沙 61 3.2

天河 259 13.5 增城 84 4.4

白云 257 13.4 从化 85 4.4

黄埔 158 8.3 外市 62 3.2

区，被访者数量较多的区是天河、白云，而这两个区

正是广州市常住人口较多的地区。数量较少的是南

沙、增城和从化，这三个区也是我市常住人口较少的

地区。所以，总体上看，本次调查各区样本数量与其

常住人口的比例是基本吻合的，样本能够较好地代表

全市的基本情况。

2
广州市社区义工发展状况调查报告

2015

2015调查报告.indd   2 2015/12/9   18:58:08



 （五）总结

综上分析，本次调查所获得的样本，在性别、年

龄、地区等关键指标的分布上具有广泛的多样性和代

表性，根据样本资料获得的相关结论可以较好地推论

到全市范围。

（二）义工注册情况：注册义工占六成多，
注册渠道多元化

在调查的1861个有效样本中，有1226名受访

者表示自己的义工身份经过了注册，占调查样本的

65.9%，未注册的受访者有635人，占调查样本的

34.1%。由图2.2可以看出，注册义工的注册渠道呈现

出明显的多元化特征，网上注册、招募单位注册以及义

工团体注册都占有相当的比例，具体而言，个人在网上

注册的占调查样本的34.7%，招募单位负责注册的占

34.1%，义工团体注册的占25.7%。

（三）做义工的频率：一月一次和一周一次
占比最大

在所调查的1917个有效样本中，有38%的受访者

表示“ 一个月参加一次义务工作”，其次，有25.6%

的受访者表示“一周参加一次义务工作”。调查结果

表明，我市大多数社区义工参加义务活动的频率是比

较高的。

表1.4  教育程度分布状况

      性别        频次           百分比（%）

  小学或以下      94    4.9

     初中     213   11.1

高中/中专/中技     435   22.8

     大专     576          30.1

     本科     569          29.8

 研究生及以上      24           1.3

     合计    1911        100.0

          二、社区义工的行为表现

（一）做义工的理由：自发自愿占主导

如图2.1所示，在本次调查的1942个样本中，有

70.6%的受访者表示“首次做义工是自发自愿的”，

还有17.4%的受访者表示是“单位组织的”、“他人

劝说”、“跟风随大流”的受访者比重普遍很低。这

说明，大多数义工在第一次选择参加义务工作的时候

是自发自愿的。

图2.1  首次做义工的理由

自发自愿

（单位：%）

单位组织 他人劝说 跟风随大流 其它

70.6

17.4

5.1 4.1 2.7

图2.3  参加义务工作的频率

1年及以上 半年 1月 1周 1天

10.1

22.8

38.0

25.6

3.5

34.7

25.7

6.6

34.1

个人
网上注册

招募单位
负责注册

义工团队
注册

其它

图2.2  注册义工的注册渠道

（单位：%）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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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参加义务活动的类型：群体活动与个
案帮扶兼而有之

  

在现实生活中，社区义工参加义务活动的类型是

非常多样化的。如表2.1所示，在本次调查所列的五种

义务活动类型中，每一种类型都有相当的选择比例。

大型群众活动、政府机关组织的社区公共服务活动、

慈善募捐和突发事件中的社会救援，有一个共同特点

是义工在这些活动中一般不直接面对特定的服务对

象，而针对有需要的个人或家庭提供服务则需要面对

特定的服务对象，因此可以说，我市社区义工所参加

的义工活动是群体活动和个案帮扶兼而有之。

（五）服务对象：以老、残、贫、外等弱势
人群为主

本次调查显示，我市社区义工的服务对象主要

集中在老、残、贫、外等数量多、需求强烈的弱势人

群。如图2.4所示，有44.2%的受访者为无人赡养的老

人提供义务服务，是所列服务对象类型中选择比例最

高的一类。其次是贫困的残障人士，有37.8%的受访

者选择此项。困难家庭以及家境贫困的学生也是社区

义工服务的主要对象。此外，针对我市外来工人员众

多的社会现实，有20.5%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的服务对

象是外来工。

（六）服务时间：每次服务时间以半天以内
为主

 

调查显示，社区义工每次参加义务服务的时间长

度以半天以内为主。如图2.5所示，有49.5%的受访者

表示每次义务服务的时间在2-4小时之间，还有20.4%

的受访者表示每次服务时间在2小时以内，两者合计占

了近七成。每次服务时间在4小时以上的只有12.4%。

图2.5  每次服务的时间长度

2-4小时 2小时以下 不固定 4-8小时 8小时以上

49.5

20.4 17.7
11.7

0.7

44.2

36.8

31.4

20.5

15.1

14.3

12.1

9.2

5.5

37.8

流浪者

图2.4  义工服务对象的类型比较

表2.1  参加义务活动的类型

（单位：%）

（单位：%）

无人赡养的
老人

困难家庭

外来务工者

单亲家庭

自然灾害
受难者

重大疾病
无钱医疗者

失业下岗人群

贫困的
残障人士

家境贫困的
学生

参加义务活动的类型 百分比（%）

大型群众活动

（如运动会、文化节等）
61.0

针对有需要的个人或

家庭提供的服务
45.6

政府机关组织的创建文明、卫生、

安全城市等社区公共服务
41.0             

慈善募捐 27.7

突发事件服务、社会应急救援 11.2

其它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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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获取义务服务供求信息的渠道：现代
通讯技术为主，传统信息传递渠道为辅助

要参加义务服务活动，首先要知道义务服务方面

的相关信息。本次调查显示，我市社区义工对义务服

务方面的相关信息是比较关注的，其中有17.9%的受

访者表示“非常关注”，有44.6%的受访者表示“比

较关注”，表示“不关注”的只占调查样本的3.6%

（见表2.3）。

我市社区义工主要通过现代通讯技术获取义务服

务的相关供求信息。如图2.6所示，有44.4%的受访者

通过手机获取义务服务的供求信息，有42%的受访者

通过电脑网络获取义务服务方面的供求信息。同时，

传统的信息传递渠道如宣传单和亲朋好友之间的口传

也是社区义工获取服务信息的重要渠道，有35%的受

访者通过宣传单了解义务服务相关信息，还有26.6%

的受访者通过亲朋好友之间的口传获取相关义务服务

的信息。

（九）参加义务服务的时间要求：以不耽误
自身工作和休息为主

参加义务服务首先要求参加者有时间保证。本次

调查显示，有44.2%的受访者选择在“工余或课余时

间”，有32.8%的受访者选择在“周末”，有18.8%

的受访者选择在“节假日”，这三个时间点的选择比

例依次下降，表明大多数社区义工在选择参加义务服

（七）服务组织者：社区服务单位成为义工
服务的主要组织者

义工的服务一般需要特定的组织来推动。本次

调查显示，各街道的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成为我市义工

服务的主要组织者，有52.8%的受访者表示“最近

一次参加的义务服务是由街道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组织

的”。同时，还有24.2%的受访者表示最近一次参加

的义务服务是由义工联、青年义工协会等社会团体组

织的，表明社会团体在组织义工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市政府、街道办和居委会

为代表的政府力量，在组织社区义工方面的作用明显

下降，只有5.6%的受访者表示最近一次参加的义务服

务是由政府组织的（见表2.2）。

表2.2   义工服务的组织者

表2.3  对义务服务信息的关注程度

最近一次义务服务的组织者 频次 百分比（%）

街道家庭综合服务中心 1026 52.8

义工联、青年义工协会

等社会团体
469 24.2

工作单位（或学校） 235 12.1

市政府、街道办、居委会 109 5.6

其它 49 2.5

个人单独实施 28 1.4

工青妇组织或团委 17 0.9

企业 9 0.5

合计 1942 100.0

关注程度 频次 百分比（%）

非常关注 344 17.9

比较关注 859 44.6

一般关注 654 33.9

比较不关注 62 3.2

非常不关注 8 0.4

合计 1927 100.0

图2.6  获取义务服务供求信息的渠道

手机 电视 报纸
街头
海报

电脑
网络

直传单
亲朋
好友

35

4244.4

26.6

8.6 6.6 6.3

（单位：%）

5
广州市社区义工发展状况调查报告

2015

2015调查报告.indd   5 2015/12/9   18:58:09



（十）义工服务的保障措施：以事务性保障
为主，人身性保障较为缺乏

  

义工参加各种义务服务活动需要主办方提供全

面的保障措施。本次调查显示，主办方提供保障措施

最多的是：提供物资工具（43.3%）、提供相关培

训（40.5%）。这两项保障措施的主要目的都是确

保义工能够把义务服务工作干好，因此可称之为事务

性保障。而有关奖励性的小礼品（29.5%）、心理

支持（24.7%）、服务协议（18.8%）、基本补贴

（17.9%）、人身保险（13.3%）有关义工个人权益

保障措施则提供的普遍较少（见图2.8）。

（十一）活动后的交流：参加活动之后经常
安排交流活动

  

当参加完义务服务活动之后，义工之间坐在一

起相互交流心得体会，将有助于提高义工的成就感和

归属感。本次调查显示，有39.1%的受访者表示“在

参加义务服务活动之后主办方经常安排专门的交流活

动”，有33.8%的受访者表示“在参加义务服务活动

之后主办方有时安排专门的交流活动”。结果表明，

参加义工活动之后，义工之间专门的交流机会是比较

多的。

正是由于交流机会较多，调查还显示，我市社区

义工与社区内其他义工之间有较为频繁的交流。如图

2.9所示，有10.8%的受访者表示与社区内其他义工之

间的交流“非常多”，表示交流“比较多”的受访者

占调查样本的33.7%，表示交流“比较少”和“非常

少”的受访者只占调查样本的14.5%。

表2.4  参加义务服务之后主办方是否安排交流

义工活动之后是否
安排专门的交流？

频次 百分比（%）

经常 745 39.1

有时 644 33.8

偶尔 445 23.4

从不 71 3.7

合计 1905 100.0

务时是坚持不耽误自身工作和休息为主要原则的。还

有13.8%的受访者选择“随需随到”，这其中主要是

那些已经退休的社区义工。

图2.7 参加义务服务的时间要求

工余或
课余时间

双休日 节假日
（包括寒暑假）

随需
随到

其它

44.2
32.8

18.8
13.8

3.8

图2.9  社区义工之间的交流频率

非常多 比较多 一般 比较少 非常少

10.8

33.7

41.0

11.5

3.0

43.3

29.5

24.7

18.8

17.9

13.3

40.5

提供物资工具

提供心理支持

提供相关培训

签订服务协议

提供奖励性的
小礼品

提供基本补贴

购买人身保险

图2.8  主办方为义工提供的保障措施

（单位：%）

（单位：%）

（单位：%）

6
广州市社区义工发展状况调查报告

2015

2015调查报告.indd   6 2015/12/9   18:58:09



（二）参加义务工作的目的以内在价值实现
和社会关系需求为主

社区义工参加义务工作是一项有目的、有意义的

人类活动。调查显示，我市社区义工参加义务工作的

目的以内在价值实现和社会关系需求为主。如图3.2所

示，“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履行社会责任”、

“实现心中的理想和信念”等目的是受访者选择比例

较高的选项，这些选项都体现了义工对内在价值实现

的追求。“结识更多朋友”、“学习新知识”、“感

恩他人”等社会关系实现类目的也是受访者选择比例

较高的选项。

从图2.10也可以清晰地看出，社区义工之间的交

流渠道，除了QQ、微信等现代信息技术交流平台之

外，参加集体义务活动成为继QQ、微信之后第三大交

流渠道，有43.6%的受访者将“义务活动中的交流”

作为与社区内其他义工之间交流的重要渠道。

图2.10   社区义工之间的交流方式

QQ 微信 义务活动
中的交流

电话 交流会

57.6

49.7

43.6

28

23.2

7.5

          三、社区义工的参与态度

（一）活动本身是否有意义成为影响义工是
否参加义务活动的最重要因素

  

在客观条件（如时间、交通、技能）允许的情况

下，什么因素最影响社区义工选择是否要参加某项义

工服务活动？ 调查显示，活动本身是否有意义是社区

义工在考虑是否参加某项义务服务活动时最优先考虑

的因素，有69.2%的受访者选择了该项。除此之外，

有20.3%的受访者认为：参加活动之后能获得什么也

是影响是否参加某项义务活动的因素。这说明，有部

分社区义工在决定是否参加某项义工活动时，具有一

定程度的现实考虑，外在的激励对他们而言也是有价

值的。

69.2

13.3

20.3

11.9

9.7

4.4

活动本身
是否有意义

服务对象
是否容易接近

劳动强度
是否适中

参加活动后
能获得什么

服务对象
的困难程度

活动的知名度

图3.1  影响参加义务活动的因素

75.3

72.1

75

60

50.3

46.5

45.9

27.5

13.8

11.5

结识更多朋友

实现心中的
理想和信念

别人曾经帮助
过我，我要感恩

增加阅历，
有助升学、找工作

学习新知识

获得入户积分

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履行社会责任 

消磨时间

单位组织、
不得不参加

图3.2   参加义务工作的目的

电子
邮件

（单位：%）

（单位：%）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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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内在价值的实现和社会关系的满足成
为义工参加义务工作的主要收获

如前所述，义工参加义务工作的主要目的主要是

实现内在价值和扩大社会交往。本次调查显示，这两

大目的在参加义务工作中得到了满足。如图3.3所示，

有73.6%的受访者认为通过参加义务工作“锻炼和提

高了自身能力”，有66.6%的受访者通过参加义务

工作使“生活更充实而有意义”，同时，“增加了社

会见识”、“发展了兴趣爱好”等也有较高的选择比

例，这都显示了社区义工通过参加义务工作达到了实

现自我价值的目的。此外，有59.8%的受访者认为通

过参加义务工作“结交到更多朋友”，表明义工参加

义务工作也达到了扩大社会交往的目的。

（四）对我市义工服务的评价正面且积极

受访者对我市义工服务的评价普遍持正面且积极

的态度。如图3.4所示，有69.1%的受访者认为我市义

工服务“为人们搭建了一个奉献社会的好平台”，有

64.7%的受访者认为我市义工服务是“提倡社会公益

的好办法”，还有61.9%的受访者认为“倡导了互帮

互助的精神”。仅有6.5%的受访者认为 “纯粹是做

宣传、搞形式”。

（六）近九成受访者愿意继续参加义务工作

调查显示，大多数社区义工有继续从事义务工作

的意愿。如表3.1所示，有50%的受访者“非常愿意”

继续参加义务工作，有38.9%的受访者“比较愿意”

继续参加义务工作，两者合计占调查样本的88.9%。

“不太愿意”和“非常不愿意”的受访者比例非常

低。

65.9

18

42.8

3.2

2

0.9

高兴快乐

幸福满足

酸甜苦辣都有

疲惫迷茫

心酸悲痛

郁闷痛苦

图3.5  参加义务工作的感受

73.6

60.1

66.6

59.8

43.4

25.9

25.7

3.7

锻炼和提升
了自身能力

生活更
充实有意义

增加了
社会见识
结交到

更多朋友

发展了
兴趣爱好

实现
自我价值

获得荣誉和
社会的认可

觉得自己
都没变

图3.3   参加义务工作的收获

（五）高兴快乐和幸福满足成为大多数义工
参加义工活动的最大感受

如图3.5所示，大多数社区义工在参加义务工作

过程中的感受是正面积极的。有65.9%的受访者感

到“高兴快乐”，有42.8%的受访者感到“幸福满

足”。而“酸甜苦辣都有”、“疲惫迷茫”、“心酸

悲痛”、“郁闷痛苦”的等负面感受项，选择比例都

非常低。

69.1

61.9

64.7

54.9

45.9

6.5

图3.4  对广州义工服务的评价

（单位：%）

（单位：%）

（单位：%）

为人们搭建了一个
奉献社会的好平台

是提倡社会
公益的好办法
倡导了互相
帮助的精神

是援助社会弱势
群体的良好机会
是提升公民素质

的有效途径

纯粹是做
宣传、搞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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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大多数社区义工在面对服务对象的不
满时能够正面处理问题

  

在社区义工参加义务服务活动时，有时也不免会

遇到服务对象不满意的情况。调查显示，大多数义工

对待这样的事情能够秉持一种正面处理问题的态度。

如表3.4所示，有73.6%的受访者选择了“询问缘由，

努力改进”，有22.1%的受访者选择了“说明情况，

请求原谅”，这都是正面处理问题的态度。

（八）不接受邀请是大多数义工面对服务对
象请吃饭时的处理态度

 

在现实生活中，经常会出现一些服务对象为了感

谢义工的服务而请吃饭的事情。本次调查显示，如果

 （七）超九成义工像对待本职工作一样对待
义务工作

  

做义工工作时有无必要像对待本职工作那样要

做得尽善尽美呢？调查显示，绝大数社区义工认为对

待义工工作是需要负责任的，有39.2%的受访者认为

“很必要”，还有54.4%的受访者认为“必要”，两

者合计占调查样本的93.6%。认为“不太必要”和

“很不必要”的受访者只占调查样本的6.4%。

表3.1  今后继续参加义务工作的意愿

表3.2  做义务工作时的态度

表3.3  对服务对象请您吃饭的处理态度

表3.4  面对服务对象不满时的处理态度

愿意今后继续做义工吗？ 频次 百分比（%）

非常愿意 974 50.0

比较愿意 758 38.9

一般 204 10.5

不太愿意 9 0.5

非常不愿意 2 0.1

合计 1947 100.0

做义工时有无必要像对待本
职工作一样做得尽善尽美

频次
百分比
（%）

很必要 760 39.2

必要 1055 54.4

不太必要 119 6.1

很不必要 5 0.3

合计 1939 100.0

当服务对象为了感谢您非要
请您吃饭，您会怎么做？

频次
百分比
（%）

欣然接受 141 7.3

断然拒绝 271 14.0

找个理由推脱 733 37.8

说明纪律规定不接受 726 37.4

接受，但要说明下不为例 69 3.6

合计 1940 100.0

当服务对象对您的服务不满
意时，您会怎么做？

频次
百分比
（%）

不予理睬 29 1.5

说明情况，请求原谅 424 22.1

询问缘由，努力改进 1413 73.6

请求换岗位 34 1.8

其它 20 1.0

合计 1920 100.0

遇到此类事情时，大多数社区义工会选择不接受的方

式。如表3.3所示，有37.8%的受访者选择“找个理由

推脱”，有37.4%的受访者选择“说明纪律规定不接

受”。结果表明，大多数社区义工对义工的身份定位

有较明确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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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超七成社区义工认为做义工利大于弊
  

对于做义工利弊得失的看法，本次调查显示，我

市大多数社区义工认为做义工利大于弊。如表3.5所

示，有78%的受访者认为做义工“利大于弊”，还

有10.9%的受访者认为“利弊相当”，认为“弊大于

利”的受访者只占调查样本的3.2%。

（十一）超七成社区义工得到家人的支持
   

社区义工做义工的事情是否得到家人的支持？

本次调查显示，大多数社区义工表示得到了家人的支

持。如表3.6所示，有37.9%的受访者表示家人“非常

支持”自己做义工，还有41%的受访者的家人“比较

支持”，表示家人“不支持”（包括“不太支持”和

“非常不支持”）的受访者只占调查样本的2%。

（十二）社区义工最希望从义务活动中获得
非物质性的回报

 

调查显示，我市大多数社区义工希望从义务活动

中获得非物质性的回报。如图3.6所示，38.5%的受

访者表示做义工“不求回报”。除此之外，有48.4%

的受访者表示希望通过参加义务活动得到“专业培

训”，还有38%的受访者希望收获“服务对象的感

谢”，也有不少受访者选择“荣誉证书或称号”、

“亲朋好友的赞许”。结果表明，大多数社区义工希

望从参加义务活动中获得一些非物质性的回报。

表3.5  对做义工利弊得失的看法

表3.6  家人对参加义工的态度

总体来看，您认为参加
义务工作是

频次 百分比（%）

利大于弊 1485 78.0

弊大于利 60 3.2

利弊相当 207 10.9

说不清 151 7.9

合计 1903 100.0

您的家人支持您做义
工吗？ 

频次 百分比（%）

非常支持 733 37.9

比较支持 792 41.0

一般 371 19.2

不太支持 36 1.9

非常不支持 2 0.1

合计 1934 100.0

48.4

38

38.5

27.9

25.1

15.2

9.2

专业培训

不求回报

服务对象的
感谢

荣誉证书或
称号

亲朋好友的
赞许

积分入户、上学、
求职等政策优惠

一定的报酬

图3.6   参加义工后希望获得哪些回报

 （十三）过半数社区义工劝说亲朋好友家人
做义工

   

如前所述，大多数社区义工得到家人的支持。那

么，社区义工会否劝说自己的亲朋好友或家人也加入

到义工队伍中呢？调查显示，有15.1%的受访者“经

常”劝说亲朋好友或家人做义工，有55.2%的受访

者表示“有时”会劝说亲朋好友或家人做义工。这表

明，通过现有社区义工可以影响社区内更多的人加入

到社区义工的队伍之中来。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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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过半数社区义工并不担心参加服务
活动时服务对象会有不法行为

 

社区义工在参加义务活动时的安全问题也是非常

重要的问题。调查显示，过半数义工并不担心参加服

务活动时服务对象会有不法行为。如表3.8所示，有

11.6%的受访者表示“非常不担心”，还有39.6%

的受访者表示“不太担心”。但是，仍然有16.5%的

受访者表示“担心”（包括“非常担心”和“比较担

心”），也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十五）由于义工过失导致服务对象权益受
损时，大多数受访者表示应由义工和组织单
位负责。

 

如表3.9所示，当义工在参加义务服务活动时由

于自身过失导致服务对象权益受损时，有46.5%的

受访者认为应该由“组织单位和义工个人”负责，

有16.1%的受访者认为由“组织单位”负责，还有

12.8%的受访者认为应该由“义工个人”负责。

（十六）义务服务时义工权益受损时的责任
归属：以义工个人和组织单位负责为主 

   

当义工在参加义务服务过程中权益受到损害，应

该由谁负责？调查显示，大多数受访者将责任集中在

组织单位和义工个人身上。如表3.10所示，有20.5%

的受访者认为“由组织单位和义工个人共同承担”，

有21.5%的受访者认为“如果自己没有过失，则应当

由组织单位负全部责任”，有20%的受访者认为“即

使是由于自己的过失，组织单位也应当承担部分责

任”，有12.2%的受访者认为“如果自己存在过失，

应当全由义工个人承担责任”。

表3.7  是否劝说亲朋好友或家人做义工 表3.9   由于过失导致服务对象权益受损的责任归属

表3.10   义务服务时义工权益受损时的责任归属

表3.8   是否担心服务对象有不法行为

是否劝说亲朋好友或家
人做义工？ 

频次 百分比（%）

经常 292 15.1

有时 1068 55.2

很少 478 24.7

从不 98 5.1

合计 1936 100.0

义工在参加义务服务时由于
过失对服务对象造成了权益
受损，应该由谁来负责？

频次 百分比（%）

组织单位 308 16.1

义工个人 244 12.8

服务对象 55 2.9

组织单位和义工个人 888 46.5

义工个人和服务对象 49 2.6

组织单位和服务对象 77 4.0

不知道 289 15.1

合计 1910 100.0

如果义工在服务过程中自身权益
受到损害，应当由谁负责？

频次
百分比
（%）

如果自己没有过失，

则应当由组织单位负全部责任
409 21.5

如果自己存在过失，

应当全由义工个人承担责任
232 12.2

即使是由于自己的过失，

组织单位也应当承担部分责任
381 20.0

由组织单位和义工个人共同承担 390 20.5

义工和服务对象共同承担 39 2.0

由组织单位和服务对象共同承担 45 2.4

由三方共同承担 407 21.4

合计 1903 100.0

会担心服务对象对您实施骗钱
骗色、讹诈等不法行为吗？ 

频次
百分比
（%）

非常担心 67 3.5

比较担心 249 13.0

一般 619 32.3

不太担心 760 39.6

非常不担心 222 11.6

合计 1917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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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相关培训和人身安全是义工最应该
享受的权利

  

社区义工在付出义务劳动的同时应该享受哪些权

利？ 调查显示，有76.2%的受访者认为应该获得义工

服务的相关教育和培训，是所列权利中选择比例最高

的一项。还有52.7%的受访者认为应该“提供保障人

身安全的措施”。同时，有41.4%的受访者认为“要

求义工组织提供义工服务的经历证明”也是义工应该

享受的权利之一。

 （二）社区义工对我市义工服务中的不足认
识较为多元化

调查显示，广大社区义工对我市义工服务中存在

问题的认识较为多元化，问卷中一共列举了我市义工

服务中可能存在的11类问题，受访者选择比例最高的

是38.9%，最低的是16.8%，这表明，我市义工服

务中不存在大家高度认同的不足或者问题。但是，相

比较而言，政府重视不够（38.9%）、缺乏专业培训

（32.8%）、经费保障不足（32.4%）、舆论引导宣

传不到位（32.3%）反应更加突出一点（见表4.1）。

76.2

41.4

52.7

29.7

25.2

19.7

14.2

获得义工服务
相关教育和培训

要求义工组织提供
义工服务经历证明

享受招工、招生
等优先权

提供保障人身
安全的措施

与义工组织
签订服务协议

遇到困难优先
得到义工服务

从事义工服务应
获得一定的补助

图3.7   义工应该享受的权利

          四、义工发展的阻力与期望

（一）时间和空间成为义工参加义务活动的
主要阻碍因素

社区义工参加义务服务活动存在诸多阻碍因素，

本次调查显示，时间和空间成为影响社区义工参加义

工活动的主要阻碍因素。如图4.1所示，时间少或不

匹配是影响社区义工参加义工活动的首要阻碍因素，

有68.8%的受访者选择该项。其次，服务地点太远

也是阻碍社区义工参与义务活动的重要阻力因素，有

34.7%的受访者选择此项。除此之外，活动本身的意

义、服务信息以及服务对象匹配等也是影响社区义工

参加义工服务的重要阻碍因素。

68.8

27.4

34.7

25.1

17.9

17.8

17

12.1

5.6

时间少或
不匹配

某些活动
华而不实

服务对象
不配合

服务地点
太远

得不到
及时的信息

需要
自掏腰包

不受
社会尊重

怕出意外

家人不支持

图4.1  参加义工活动的阻碍因素

（单位：%）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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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务项目的设计成为影响义工流失的
主要原因

     

有些社区义工在参加几次义务服务活动之后就坚

持不下来了，导致义工的流失问题。调查显示，服务项

目的设计是影响义工流失的主要原因。首先，服务项目

缺乏吸引力是影响义工流失的首要原因，有54.5%的

受访者选择此项。其次，有48.5%的受访者认为服务

内容重复单调。第三，有34%的受访者认为在服务中

缺乏成功感。受访者反响最强烈的这三个原因，都与服

务项目本身的设计有直接的关联。

（四）社区义工最希望获得专业技能方面的
培训

     

义工培训是开展义工服务的重要环节，它一方面

是保证义工服务保质保效的前提条件，同时也是吸引

社会成员加入义工队伍的重要因素。本次调查显示，

有七成（69.9%）的受访者都希望获得专业技能方面

的培训，是所列培训内容中选择比例最高的，而且远

远高于其它内容，这表明，社区义工普遍对专业技能

培训有强烈的需求。

（五）扶弱济困和大型活动是社区义工最喜
欢参加的义务活动类型

     

义务活动有多种类型，如前所述，活动本身是否

有吸引力是决定义工是否参与的重要因素。那么，我

市社区义工喜欢哪些类型的义务活动？调查显示，有

61.8%的受访者最倾向于参加为弱势群体提供服务，

还有60.2%的受访者最倾向于为大型社会活动提供服

务。

表4.1   我市义工服务中的不足

我市义工服务中的不足 百分比（%）

政府重视不够 38.9

缺乏专业培训 32.8

经费保障不足 32.4

舆论引导宣传不到位 32.3

得不到社会认同 24.5

义工组织少 23.2

管理不完善 22.5

义工权益保障不力 22.1

服务项目缺乏多样性和吸引力 20.8

义工参与决策的机会少 20.6

缺乏针对义工的激励和表彰机制 16.8

54.5

34

48.5

18.1

17.1

16.3

6.7

服务项目
缺乏吸引力

义工管理
缺乏人性化

服务内容
重复单调

精神和物质
激励不到位

服务中
缺乏成功感

得不到
社会的尊重

亲友不支持

图4.2  对义工流失原因的认知

69.9

44

47.5

28.8

28.7

25.4

16.6

服务专业
技能

安全防护
知识

相关
政策法规

资金筹集

义工服务
理念

服务项目
开发

管理艺术

图4.3  最希望获得哪些方面的培训

（单位：%）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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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大多数社区义工重视义务服务记录
    

调查显示，有71.8%的社区义工对于参加义务服

务之后是否提供证明或证书的问题保持一种理性而宽

容的态度。如图4.4所示，有71.8%的受访者认为“最

好提供，不提供也无所谓”，还有8.8%的受访者选

择了“必须提供，不提供就不再参加”。这表明，我

市大多数义工参加义务服务活动是出于一种公益的目

的，但对自身服务权益也十分重视。

表4.2   喜欢参加的义务活动类型

喜欢参加的义务活动类型 百分比（%）

慈善公益募捐服务 18.8

心理咨询、法律援助、课业辅导、

家庭治疗等专业服务  
22.3

社会应急救援服务 23.1

社区公共服务

（创建文明、卫生、安全城市等）
27.2

社会宣传服务（科普、卫生医疗、

交通、法律等各类宣传教育）
28.2

社区便民服务（社区保洁、义剪、

义修、义诊、便民服务等）
35.0

为大型社会活动服务

（如运动会、艺术节、展览会等）
60.2

为弱势群体服务（助残、助学、

关爱孤寡老人儿童等）
61.8

71.8

8.8

16.6

2.8

最好提供、实在
不提供也无所谓

必须提供，不提
供就不再参加

其它

不应提供，义工
服 务 是 无 私 奉
献，不需证明

图4.4对义务服务证书的看法

（七）多数社区义工对义务服务补贴的看法
是：不求补偿但求无损

     

社区义工参加义务服务活动，在付出劳动的同时

可能需要付出一定的金钱方面的成本，所以需要组织

单位给予一定的补贴。本次调查显示，我市大多数社

区义工队义务服务补贴的看法持一种不求补偿但求无

损的态度。如图4.5所示，有54%的受访者认为“只报

销与志愿行为相关的开支”就行了，还有15.3%的受

访者认为“不需要任何补偿”。仅有22%的受访者选

择了“在报销的基础上有适当的奖励”。这表明，大

多数义工对于参加义务服务活动，只要不让自己付出

不应该的成本就可以了，而对于必要成本之外的补偿

则并无太多诉求。

54

15.3

22

8.7

只报销与志愿行
为相关的开支

在报销的基础上，
有适当的奖励

不需要任何补偿

说不清

图4.5  对义务服务补贴的看法

         五、社会组织的义工管理现状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我市义务工作发展概况，本次

调查还对使用过社区义工的社会组织进行问卷调查，

了解社会工作是如何使用和管理义工的。本次调查义

工调查了全市92家社会组织，它们都曾经使用过义

工。调查样本构成情况如表5.1,有六成以上的被调查者

都是2010年及以后成立的社会组织，以民办非企业单

位为主，专职人数平均43.7个。（单位：%）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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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义工使用规模庞大
     

本次调查显示，在所调查的92家社会组织中，平

均每家社会组织累计招募义工的数量为3909.8人，最

少的38人，最多的达80000人。如前所述，平均每家

社会组织专职人员43.7人，那么，平均一个专职社会

组织人员带动89.5个义工，这也凸显了社会组织对基

层社会的带动和引领作用。2015年，在所调查的社

会组织中，每个社会组织在册义工的平均服务时间为

7956.7小时，服务总时数最多的为75000小时。

（二）社会组织针对义工的管理措施较为全
面

    

如图5.1所示，大多数社会组织都建立了针对义工

的管理机制。有96.7%的受访组织建立了志愿服务记

录制度，有94.4%的受访组织安排专人服务义工的管

理工作，还有87.6%的受访者组织委义工提供食宿交

通等必要的补贴，相比较而言，为义工购买人身意外

险的受访组织比例较低，有60.9%，这与目前社会组

织一般根据义工服务的内容和性质为义工购买人身意

外险的情况相吻合。

 （三）社会组织招募义工的方式较为多元化
    

调查显示，我市社会组织在招募义工方面形式比

较多元化。如图5.2所示，有87.9%的受访组织通过

自己的宣传渠道招募义工，是所列招募方式中选择比

例最高的，这表明在招募义工方面大多数社会组织都

是以自己为主的。其次，有76.9%的受访组织也通过

现有义工的介绍招募更多的义工，这也印证了前述的

调查结果，义工行为之间是可以相互传染的。同时，

还有一些学生、企业等单位主动联系要做义工，有

70.3%的受访者选择了该项。

表5.1  社会组织调查样本构成

基本特征 分布

成立年份 2010年前成立（31.9%）   

2010年及后成立（68.1%）

注册类型 民办非企业单位（81.1%）  

社会团体（18.9%）

专职人员数 平均43.7个  最多350人  最少0人

所在地区 荔湾区（20.9%）  越秀区（9.9%）

海珠区（9.9%）  天河区（15.4%）

白云区（17.6%）  黄埔区（8.8%）

番禺区（8.8%）  花都区（1.1%）

南沙区（1.1%）  增城区（3.3%）

从化区（3.3%） 

96.7

87.6

94.4

84.3

82

80.7

60.9

建立志愿服
务记录制度

为义工提供
食宿交通补贴

组建义工服
务培训团队

安排专人负
责义工管理

设立专门的
义工管理部门

建立义工服务
效果评价机制

为义工购买
人身意外险

图5.1  针对义工的管理措施

10.687.9

76.9

70.3

38.5

28.6

自己宣传招募

现有义工介绍

事业单位、学
校等主动联系

街道居委会
推荐

义工联等
组织转介

图5.2   招募义工的方式

（单位：%）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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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型活动协助和家庭探访是社会组织
招募义工的主要服务内容

     

我市社会组织招募的义工主要服务内容有两项，

第一是大型活动的协助，有81.3%的受访组织选择该

项，第二是家庭探访，这也与我市大多数街道家庭综

合服务中心的业务范围有直接关联，有78%的受访组

织选择该项。相比较而言，法律援助、心理辅导、家

庭治疗等专业性较强的工作，义工做得则比较少。

 （五）老年人成为社会组织招募义工的主要
服务对象

     

我市社会组织招募义工主要为老年人提供各项义

务服务。如图5.3所示，有79.1%的受访者表示招募义

工的服务对象的老年人，这与我市社会组织业务领域

密切相关，同时也是老龄化社会中义工服务的主要对

象。除此之外，残障人士、青少年、儿童也是义工的

重要服务对象。

（六）社会组织招募义工存在一定的流失问题
   

调查显示，社会组织招募的义工存在一定的流失

问题。如图5.4所示，有61.5%的受访者表示一般，有

20.9%的受访组织表示比较严重，还有3.3%的受访组

织表示非常严重，所以，从社会组织反映的整体情况

来看，我市社会组织招募的义工是存在一定程度的流

失问题的。

（七）社会组织对义工的激励措施比较多元化
 

为了激励义工工作的积极性，我市社会组织采取了

多元化的激励措施。如图5.5所示，各种激励措施都有

不少的受访组织选择，选择比例最高的是发放义工服务

证书，有75.6%的受访组织选择此项。提供培训、聚会

团建、评级评优、赠送纪念品等都有不小的选择比例，

这表明这些激励措施大多数社会组织都在使用和采纳，

每一个社会组织都是综合采用多种激励措施。

表5.2   社会组织招募义工的主要服务内容

服务内容分类 百分比（%）

大型活动协助 81.3

家庭探访 78

剪发、义诊等便民服务 48.4

学业辅导 39.6

义工培训 34.1

宣传推广 31.9

家居清洁/维修 24.2

外出陪伴 20.9

募捐 13.2

法律援助 11

心理辅导   6.6

抢险救灾 2.2

家庭治疗   1.1

图5.3招募义工的主要服务对象

老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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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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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招募义工流失的严重程度

非常严重 比较严重 一般 不太严重 非常不严重

3.3

20.9

61.5

13.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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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社会组织对义工的激励整体效果偏好

调查显示，我市社会组织对义工实施的激励措

施，整体效果偏好。如图5.7所示，有56.2%的受访组

织表示“比较好”，但是认为“非常好”的受访组织

也只有3.4%，同时还有40.4%的受访组织认为“一

般”。所以，我市社会组织对义工的激励，效果整体

偏好，但是也有进一步提升的巨大空间。

（十）荣誉证书、嘉许活动和培训机会是较
为有效的激励措施

 

从社会组织的经验来看，荣誉证书和庆祝嘉许

活动对于义工的激励是较为有限的。如图5.8所示，

有29.3%的受访组织认为荣誉证书是最有效的激励措

施，其次，有28%的受访组织认为庆祝（嘉许）活动

是有效的激励措施。这两项激励措施都是着眼于一种

精神激励，培训机会则较侧重于物质鼓励，有19.9%

的受访组织认为给予培训机会也是有效的激励措施之

一。

（八）社会组织对义工的激励主要集中在事
后激励

     

从理论上讲，激励可以贯穿于义务服务的全过

程，服务前、服务中和服务后都可以实施激励。本次

调查显示，我市社会组织对义工的激励主要集中在事

后激励。如图5.6所示，有80.2%的受访组织都将义工

激励集中在服务后进行，服务前激励占12.1%，服务

中激励的更少，只占调查样本的5.5%。

75.6

70

72.2

61.1

61.1

54.4

32.2

发放义工
服务证书

提供培训

聚会团建

评级评优

赠送纪念品

提供补贴

推荐至各级
单位评先

图5.5   义工激励措施

图5.6  义工激励的时段分布

服务前 服务中 服务后 无激励

12.1
5.5

80.2

2.2

29.3

19.9

28.0

9.8

8.9

4.1

荣誉证书

庆祝（嘉
许）活动

培训机会

经济补偿

旅游机会

口头表扬

图5.8  激励措施的有效性比较

图5.7  社会组织义工激励整体效果认知

56.2

3.440.4 非常好

一般
比较好

（单位：%）

（单位：%）

（单位：%）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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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有部分组织的义工在服务中遭遇意
外伤害或来自服务对象的侵害

调查显示，有6.6%的受访组织表示，招募的义工

在服务过程中遭遇过意外的人身伤害，还有10%的受

访组织表示，招募的义工在服务过程中遭受过来自服

务对象的侮辱、讹诈、欺骗等伤害，这两项的比例虽

然不高，但是这些问题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需要每

一个社会组织采取切实措施，确保每一位义工都能够

安全地开展各项义务服务活动。

（十二）安全教育、结伴行动与购买人身保
险成为众多社会组织保证义工安全的措施

 

调查显示，为了确保义工的安全，有92.3%的

受访组织采取了安全教育的形式，其次，有87.9%的

受访组织采取义工结伴行动的方式避免意外伤害。此

外，有62.6%的受访组织通过为义工购买人身保险的

方式保证义工的安全（见图5.10）。

（十三）社会组织强化义工管理的措施呈现
多元化

    

为了强化对义工的管理，我市各类社会组织采取

了多种措施。如图5.11所示，有90.1%的受访者采

取了登记注册制度，有79.1%的受访组织实施服务时

间记录制度，同时，加强义工之间的团队管理、强化

义工培训、建立义工档案等措施，都有不小的选择比

例。

（十四）多数社会组织安排专职人员负责义
工服务时间的记录

     

调查显示，多数社会组织安排专职人员负责义工

服务时间的记录。如表5.3所示，有28.6%的受访组织

采取服务后由组织专职人员记录义工的服务时间并记

录在专设的登记本上，有26.4%的受访组织采取服务

后义工自行填写登记表并由组织专职人员确认并记录

在登记本上，有16.5%的受访组织采取服务后由组织

专职人员记录其服务时间并录入网络系统。这些措施

表明，义工的服务时间必须经过社会组织专职人员的

审核，而不是义工完全自行填写，只有14.3%的受访

组织采取义工自行在网络系统中登记的方式。

图5.9  义工遭遇权益侵害的类型

意外伤害 服务对象的侵害

6.6 10

93.4
90

有

没有

92.3

87.9

62.6

24.2

12.1

进行安全教育

义工结伴行动

购买人身保险

强化督导责任

签订意外风险
责任免除合同

图5.10   社会组织保证义工安全的措施

90.1

71.4

79.1

70.3

54.9

28.6

实施登记
注册制度

加强义工之间
的团队管理

建立完整的
义工档案

实施服务时
间记录制度

强化对
义工的培训

实行义工
晋级和保障

图5.11  社会组织强化义工管理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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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多数社会组织对义工开展服务的成
效感到满意

    

调查显示，我市多数社会组织对于使用义工开展

服务的总体成效感到满意。如图5.14所示，有63%

的受访组织认为使用义工开展服务的成效比较大，有

10.9%的受访组织认为非常大，两者合计占调查样本

的七成以上。

（十七）社会组织在义工管理中存在多方面
的障碍

调查显示，我市社会组织在义工管理中存在多方

面的的障碍因素。如图5.15所示，有59.8%的受访组

织认为员工和义工的专业技能不足，有55.4%的受访

组织认为资金缺乏，还有43.5%受访组织认为公众参

与意识不足。综合来看，这些障碍因素既有义工方面

的，也有社会组织方面的，还有社会层面的，表现出

多样化的典型特征。

正是多数社会组织安排专职人员审核记录义工的

服务时间，所以调查显示，义工虚登服务时间的现象

比较少见。如图5.12所示，有70.7%的受访组织表示

从来没有义工虚登服务时间的现象，还有25%的受访

组织表示很少有义工虚登服务时间的现象。

（十五）纸质账本和网络系统是主要的义工
服务时间登记平台

    

调查显示，我市社会组织主要采取纸质账本和志

愿时网络系统两种义工服务时间登记平台。如图5.13

所示，有39.6%的受访组织采取纸质账本登记义工的

服务时间，有53.9%的受访组织使用网络系统记录义

工的服务时间。仍有极个别社会组织没有实施服务时

间登记，必须加以重视和引导。

表5.3   社会组织实施义务服务时间记录的方式

记录方式 频次 百分比（%）

服务后自行在网络系统 13 14.3

服务后自行填写登记表并由组织

专职人员确认并录入网络系统
12 13.2

服务后自行填写登记表并由组织

专职人员确认并记录在登记本上
24 26.4

服务后由组织专职人员记录

其服务时间并录入网络系统
15 16.5

服务后由组织专职人员记录其服

务时间并记录在专设的登记本上
26 28.6

没有实施服务时数登记制度 1 1.1

合计 99 100.0

图5.12有无义工虚登服务时间的现象

有时 很少 从来没有

4.3

25.0

70.7

图5.14   社会组织对义工开展服务的总体成效的评价

比较大 非常大 一般

63.0

10.9

26.1

2.2

4.4

53.9

39.6

没有实施服
务时间登记

其他

网络记录

纸质账本

图5.13  义工服务时间登记平台

（单位：%）

（单位：%）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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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社会组织在我市开展义务活动存在
多方面的困难

 

调查显示，我市社会组织在开展义务服务方面还

存在诸多的困难。如表5.4所示，有63%的受访组织认

为服务需求和供给不能及时对接是遇到的最大困难，

其次，有51.1%的受访组织认为人们对义务工作不够

了解是主要的困难。其次，舆论引导宣传不到位、经

费保障不足、义工参与渠道不畅等，都是存在困难的

表现。

表5.4   我市开展义工服务存在的困难

表5.5  社会组织期望义工联做什么

困难分类 百分比（%）

服务需求和供给不能及时对接 63.0

人们对义务工作不够了解 51.1

舆论引导宣传不到位 47.8

经费保障不足 47.8

义工参与渠道不畅、频率不高 46.7

义工责任与权益保障不力 38.0

缺乏针对义工的激励和表彰机制 27.2

政府重视程度不够 26.1

得不到社会认同 22.8

义工组织少 18.5

义工组织不能有效开展工作　 18.5

提供帮助的类型 百分比（%）

提供专业培训         56.5

协助资源（物资、资金等）链接  52.2

建立专项义工服务基金        52.2

为各社会组织搭建交流平台 44.6

大力倡导义务工作精神    37.0

扶持和培育各类社区义工组织     32.6

推动社区义工管理服务机制的建立和

完善   
32.6

协助培养义工骨干   30.4

协助招募转介义工    29.3

加大力度表彰社区义工   26.1

提供专业咨询             9.8

共同策划义工服务 9.8

59.8

30.4

55.4

16.3

43.5

16.3

33.7

9.8

员工（志愿者）
 专业技能不足    

公众参与
意识不足

自身能力不足

机构的经营
缺乏持续性

资金（人财物）
         缺乏  

义工流失率高

缺乏沟通与
交流的平台

政策环境不好

图5.15   社会组织在义工管理中存在的障碍 （十九）社会组织对义工联具有多元化的期望
    

调查显示，我市广大社会组织对义工联的期望也

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如表5.5所示，有56.5%的受访

者期望提供专业培训，有52.2%的受访组织期望协助

资源链接和建立义工服务基金。

（二十）一些有针对性、代表性的建议

在问卷最后部分，一些社会组织提出了推动我市

义工发展的政策建议。有代表性的有：

第一、建议畅通全市义工转介、沟通、登记等渠

道，进一步促进市、区义工联动，统筹合作活动、培

训，实现专才义工共享。

第二、目前义工服务在市区发展比较好，开展情

况也比较理想，市民对义务工作的认识也比较强。但

是在偏远地区，居民对义工及义工服务精神的认识严

重不足，参与意识非常弱，即使个别居民有意愿参与

义工服务，其所在的社区亦没有相应的义工组织，亦

缺乏参与机会。如何使义工服务推广到距离市区较远

的社区中，在当地培育本土的义务工作组织，发展本

土的义工是当下要做的一项较为重要的工作。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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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工队伍渐成规模   

本次调查显示，平均每家社会组织累计

招募义工近4000人，平均每家社会组织招

募义工的服务时间近8000小时/年，平均每

个专职社会组织成员引领89.5个社区义工。

这一义工使用规模在中国大陆其它城市中也

是非常少见的。同时，有近八成的义工得到

家人的支持，有近七成的义工还劝说家人或

朋友参加义务工作，这说明我市义工规模还

有巨大的扩大潜力和条件。

广大义工秉持公益理念

    

调查显示，有七成多的社区义工是出于

           六、政策建议 

（一）基本结论

综合前述的数据分析，我市社区义务工作发展

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无论是义工本人还是使用义工的

社会组织，都对此表示出高度的肯定和认同。具体而

言，主要体现在一下七个方面：

第三、希望能与媒体合作，多些宣传，推广社会

更多的正能量，让更多的人投入义工行列之中。相关

职能部门及行业协会可承担起更多责任，运用更加正

式和全面的资源宣传及表彰义务工作及义务工作者。

例如拍摄义工宣传片，在电视台、公交视频中播放；

开展“一周一义工”电视栏目，用专访或纪录片的形

式展示优秀义工事迹；提升广州义工表彰频率，让更

多义工有机会获得大家的认识和肯定，评选的结果可

以图片展的形式展示出来，将表彰的效果最大化。

1

3

4

5

2

自愿而参加义务服务活动的，大多数义工之

所以参加义务服务，主要是为了“体现自己

的人生价值”、“履行社会责任”、“实现

心中的理想和信念”等，体现出较高的精神

追求。而且他们参加义务服务活动的频率也

较高，以每月一次或每周一次为主，每次参

加时间大多在半天以内。

广大义工服务意识强烈

    

我市广大义工具有强烈的服务意识，

在服务过程中能够尽心尽力，全心全意为服

务对象的利益而努力工作。调查显示，有超

九成的义工对待义务工作像对待本职工作一

样尽职尽责。当服务对象为了感谢义工的服

务而请吃饭的时候，大多数社区义工会选择

不接受。当遇到服务对象不满意的情况时，

大多数义工能够秉持一种正面处理问题的态

度。这都体现了广大义工具有强烈的服务意

识。

广大义工劳有所获

    

调查显示，大多数社区义工通过参加

义务工作达到了实现自我价值的目的。有

73.6%的受访者认为通过参加义务工作“锻

炼和提高了自身能力”，有66.6%的受访

者通过参加义务工作使“生活更充实而有意

义”。大多数社区义工在参加义务工作过程

中的感受是正面积极的。有65.9%的受访者

感到“高兴快乐”，有42.8%的受访者感到

“幸福满足”。

社会组织基本建立起义工管理框架且摸索出

宝贵经验

    

大多数社会组织都建立了针对义工的管

理机制，如配有义工管理专职职员、制定了

志愿服务记录制度、建立起义工培训体系、

为义工提供食宿交通等必要的补贴等，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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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摸索出了宝贵经验。如在义工激励方

面，我市社会组织采取了多元化的激励措

施，包括发放义工服务证书、提供培训、聚

会团建、评级评优、赠送纪念品等；在义工

安全保障方面，多数社会组织采取了安全教

育、义工结伴行动、购买人身保险等方法；

在义工招募方面，多数社会组织都有自己独

特而有效的招募方式和渠道。

社会组织对义工服务成效认可度高

    

调查显示，我市多数社会组织对于使用

义工开展服务的总体成效感到满意。

有63%的受访组织认为使用义工开展

服务的成效比较大，有10.9%的受访组织

认为非常大，两者合计占调查样本的七成以

上。

形成了社会主导型的义务工作发展新格局

本次调查显示，社区服务单位成为我

市义工服务的主要组织者，有52.8%的受

访者表示“最近一次参加的义务服务是由街

道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组织的”。同时，还有

24.2%的受访者表示最近一次参加的义务服

务是由义工联、青年义工协会等社会团体组

织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市政府、

街道办和居委会为代表的政府力量，在组织

社区义工方面的作用明显下降，只有5.6%

的受访者表示最近一次参加的义务服务是由

政府组织的。这表明，通过培育和扶持社会

力量，我市社区义务工作的实施主体已经由

原来的政府包办转为社会力量承担。

（二）存在的问题

通过本次调查，发现我市在推动义务工作发展中

也存在一些迫切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主要体现以

下几个方面：

服务与需求对接不畅

调查显示，服务与需求之间的对接不畅

导致很多义务服务活动无法开展。有68.8%

的受访者表示时间少或不匹配是影响社区义

工参加义工活动的首要阻碍因素还有34.7%

的受访者认为服务地点太远也是阻碍社区义

工参与义务活动的重要阻力因素。 

    

服务设计吸引力不足

义工参加义务服务非常看重服务项目

本身的意义和内容。在实践中，一些服务项

目缺乏吸引力，导致部分义工在参加一个项

目之后就再也不参加义务服务活动了，在一

定程度上导致了义工的流失。调查显示，有

27.4%的受访者认为“某些服务活动华而不

实”影响他们参与服务的积极性。   

    

义工培训专业化水平不高

    

义工培训是开展义工服务的重要环节，

它一方面是保证义工服务保质保效的前提条

件，同时也是吸引社会成员加入义工队伍的

重要因素。调查显示，有七成的受访者都希

望获得专业技能方面的培训。但是在实践

中，由于师资、场地、资金等方面的原因，

义工组织在开展专业培训方面与义工的期待

还有较大的差距。

义工安全保障较为薄弱

    

调查显示，有个别义工在开展义务服

务过程中遭遇人身意外或者来自服务对象的

侮辱、讹诈等现象。这个比例虽然不高，但

是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今后随着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义工服务的行列之中，

发生意外安全风险的人数会增多。但调查显

示，只有13.3%的受访者表示，主办方为参

加义务活动购买了人身保险。这表明义工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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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保障工作仍未够系统和普遍化。如何最大

限度地确保每一位义工的人身安全，成为日

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5.义工流失问题尚待重视

调查显示，我市各类社会组织招募的

义工存在一定的流失问题。有61.5%的受访

者表示我市社区义工流失问题的严重程度是

“一般”，有20.9%的受访组织表示“比较

严重”，还有3.3%的受访组织表示“非常

严重”。总体来看，我市社会组织招募的义

工存在一定程度的流失问题。

6.地区发展不够均衡

在政策建议部分，有多个被访者提到我

市各地区义工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比如有被

访者说：义工服务在市区发展得比较好，开

展情况也比较理想，市民对义务工作的认识

也比较强。但是在偏远地区，居民对义工及

义工服务精神的认识严重不足，参与意识非

常弱。

宣传倡导有待加强

调查显示，制约我市义工发展的一个

重要原因之一便是舆论宣传引导做得不够到

位。有32.3%的受访组织认为我市义工发展

的舆论引导宣传不到位，有24.5%的受访组

织认为我市义工发展得不到社会的认同，大

多数社会组织都期望政府部门、义工联等枢

纽型组织在加强社会舆论的引导与宣传方面

加大力度。

    

义务工作发展合力不足

     

目前，我市义工管理的主体是各级各

类招募和使用义工的社会组织，各社会组织

都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实施符合自身条件

的义工管理措施和服务标准，但是缺乏系统

化的中层乃至顶层管理机制和服务标准的设

计。比如对于义工的激励问题，社会组织需

要做，但更需要在全市层面出台统一的激励

政策。

（三）政策建议
 

发展义务工作，是创新社会治理的有效途径，是

加强新形势下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力抓手。义工服务参

与率也是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公民社会素养的重要指

标之一。针对以上问题，提出如下8点政策建议，供我

市相关部门在推动义工发展方面作政策参考：

 培育壮大义工队伍

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义务工作中的载体

作用，大力扶持具有枢纽、支持、网络、资

源链接及引领作用的义工联合组织，积极培

育从事城乡社区服务、公益慈善服务的义工

服务组织，引导社区居民、各行各行专业人

士自发组织的社区义工服务队伍，建构起覆

盖面广、发展能力强、服务多元的义务工作

组织网络。

拓宽义工服务平台

立足基层，充分发挥社区在义工服务

中的主阵地作用，依托各类社区综合服务设

施，搭建社区服务需求和义工服务的有效对

接平台，动员广大义工就近就地开展接地气

的义工服务。

遴选和培育社区义工服务品牌化项目

在现有义工组织开展的各项义工服务项

目中，遴选和培育一批接地气、有品牌效应

的义务服务项目，作为未来项目设计的模板

和示范，逐步提高义工服务项目自身的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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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专业化程度，并通过项目化运作促进义

工组织的规范发展。

提高义工培训专业化水平

在全市范围内培育、打造若干个专业培

训基地，推动义工培训的专业化、社区化、

便利化；编写社区义工教育方面的教材，鼓

励义工组织在实践中提炼特色案例、特色项

目、特色做法并编辑成册，作为义工培训的

教材；壮大社区义工培训师资队伍，打造义

工培训讲师团，为专业化的义工培训提供师

资保障；加强与外地的交流与合作，组织社

区义工走出去学习，吸引外地优秀社会服务

人才到我市分享经验。

 

 完善社区义工的身心保障机制

一是完善义工服务立法建设，保障义工

的各项合法权益。二是建立健全义工安全保

障机制，督促各类社会组织为义工的服务购

买人身安全保险。三是完善和落实义工登记

注册制度，强化协议制管理，明确义工的权

利与义务，在有必要的情况下签订书面服务

协议，约束各方的行为。四是建立义工服务

保险专项基金，对于服务过程中发生意外事

件的义工给予保险基金的赔付等。五是加强

对义工的专业支持，强化督导责任，及时对

在开展服务时遇到各种心理挫折的义工提供

支援。

促进地区义务工作均衡发展

在城郊地区加强对当地义工组织的孵

化、培育、扶持工作。建立市区对城郊地区

义务工作发展的帮扶机制，在服务资源配置

方面向偏远地区的义工组织倾斜，鼓励有能

力的社区义工以及义工组织跨区域开展义务

服务，促进各区、各街道、各社区义工之间

的联合和交流。

加大义务工作的宣传力度

由有关部门牵头，通过各类大众媒体

乃至互联网新媒体等多种传播方式，普及义

务工作知识，宣传义工优秀项目，传播义工

感人故事；开展优秀义工和义工组织评选活

动，形成全社会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义工

发展新风尚。

     

加强义务工作发展的制度设计

由有关部门牵头，联合义工联等枢纽型

组织，为全市义工发展制定完善的法律和规

章，建立全市范围内的社区义工信息共享平

台，设立全市范围内义工组织之间常态化的

交流与沟通机制，推动建立义务工作服务和

管理的流程化标准，建立全市范围内的义工

转介、登记和交流平台，建立全市范围内的

义工专业培训平台，建立全市范围内的、社

会化的义工激励和奖励机制，建立全市范围

内的义工权益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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